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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检验服务指南（一）

（电梯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

一、检验业务范围

《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目录》（2014年第114号）、《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TSG T7001-2023）等范围内的电梯监督检验。
单个家庭使用电梯、防爆电梯不适用本指南。

二、电梯监督检验基本流程

开工告知→资料审查→电梯施工→施工过程监检→结论判定→出具报告→发放报告→使用登记→领取使用证。

三、电梯安装监督检验

（一）安装施工前准备

1.施工单位按相关规定告知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2.施工单位做好电梯安装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安装施工前应核查土建图纸并现场检查其设置是否满足相关安全要求。

3.施工前，施工单位在应携附表1所示1～11项资料到检验机构申请监督检验，填写《特种设备检验资料审查通知单》（附表1）和《特种设备检验申请表》（附表2）。特殊情况不能到达检验机构的可将上述资料邮寄至检验机构。

4.未经检验机构资料审查同意就安装电梯的一切后果由施工单位承担。

5.检验机构在确认收到报检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上述资料的审核，对资料不齐等不具备受理条件的在《电梯监督检验资料审查通知单》上签署意见，并将存在问题一次性告知施工单位；对具备条件的在《电梯监督检验资料审查通知单》上签署意见。
（二）施工及自检

1.安装单位按图纸及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2.安装单位施工过程中必须做好安全防护。

3.安装单位相关人员应做好施工过程记录，安装单位授权的检验人员（以下简称自检人员）对相关项目进行自检并进行记录。

4.检验机构监督检验人员（以下简称监检人员）认为必要时可到现场进行监督检验，安装单位应做好现场配合工作。

5.安装完成后由整机制造单位出具或者确认的自检报告，检查和试验项目齐全、内容完整，施工和验收手续齐全，自检报告有合格结论、自检、审核人员签字、安装单位公章、整机制造单位公章或者检验合格章以及竣工日期。

（三）现场检验及整机检验 
1.现场检验时受检单位应向检验机构提供附表1所示12～16项资料。

2.监检人员进行现场检验时，安装和使用单位应做好现场检验配合工作，如事先准备好砝码等。

3.整机检验应满足以下要求：

（1）机器设备间的空气温度保持在5℃～40℃之间；          

（2）电源输入电压波动在额定电压值±7％的范围内；                         

（3）环境空气中没有腐蚀性和易燃性气体及导电尘埃；                                                       

（4）检验现场（主要指机器设备间、井道、轿顶、底坑）清洁，没有与电梯工作无关的物品和设备，基站、相关层站等检验现场放置表明正在进行检验的警示牌；

（5）对井道进行了必要的封闭；

（6）特殊情况下，电梯设计文件对温度、湿度、电压、环境空气条件等进行了专门规定的，检验现场的温度、湿度、电压、环境空气条件等应当符合电梯设计文件的规定。

4.整机检验至少应有以下人员参与：

（1）使用单位（或建设方）相关负责人以及电梯管理人员；

（2）安装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及调试人员；

（3）现场检验配合人员：施工单位应为检验机构每个检验组至少配备2名检验配合人员（应熟悉被检设备电气控制线路，可以进行线路短接、清除故障等操作），以及适当数量的搬运人员，用于搬运试验用砝码。

5.对于不具备现场检验条件的电梯，或者继续检验可能造成危险，检验人员可以中止检验，并出具中止检验通知书，说明中止检验的原因。使用单位和施工单位对不符合情况进行整改后，可重新申请检验。

6.现场检验时间约定：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与检验机构电话联系现场检验时间，现场检验时间一般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

7.因受检单位的原因致使检验人员不能按约定时间进行检验，并且不提前通知检验检测机构的，应按照相应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加收20%的检测费。

（四）其它要求

1.检验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检验机构应在现场检验结束时，将向受检单位出具《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联络单》（以下简称《联络单》），提出整改要求。

2.受检单位应当按照《联络单》的要求及时整改，并且在规定的时限内向检验机构提交填写了处理结果的《联络单》以及整改报告等见证资料，如在约定的时间内施工单位未将《联络单》反馈给检验机构，检验员出具《特种设备检验意见通知书2》（以下简称意见书2），并同时上报监察部门。

3.检验人员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对整改情况进行确认。

4.如安装单位在《意见书2》限定时间内无法整改合格的，检验机构出具不合格报告并通报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5.在完成检验前必须向监检人员按表一带*号的资料复印一份后加盖施工单位章给检验单位留存。在检验完成（需整改的，应在提供整改资料后）10个工作日后，凭缴纳检验费通知单向检验机构领取检验报告。

6.监检合格的电梯，使用单位在投入使用前或投入使用后30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办理使用登记手续后到检验机构打印电梯使用标志。
四、电梯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

（一）施工前准备

1.施工单位按相关规定告知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2.当改造、重大维修项目有要求时，施工单位应核查土建图纸并现场检查，其设置是否满足相关安全要求。

3.施工前，施工单位应携附表1所示17～21项资料到检验机构申请监督检验，填写《电梯监督检验资料审查通知单》（附表1）和《电梯监督检验申请表》（附表2）。特殊情况不能到达检验机构的可将上述资料邮寄至检验机构。
4.检验机构在确认收到报检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上述资料的审核，对资料不齐等不具备受理条件的在《电梯监督检验资料审查通知单》上签署意见，并将存在问题一次性告知施工单位；对具备条件的在《电梯监督检验资料审查通知单》上签署意见。
（二）施工及自检

1.电梯施工

1) 施工单位按图纸及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2) 施工单位应做好安全防护；

3) 施工单位相关人员应做好施工过程记录，施工单位专职授权检验人员（以下简称自检人员）对相关项目进行自检并进行记录；

4) 监检人员认为必要时可到现场进行监督检验，施工单位应做好现场配合工作。

2.改造、重大维修完成后由施工单位自检人员进行自检并出具自检报告。自检报告检查和试验应项目齐全、内容完整，施工和验收手续齐全。自检报告有合格结论、自检人员、审核人员签字、改造单位公章或者检验合格章以及竣工日期。

3.如根据TSG T7001-2009，在上次定期检验后使用单位采取安全措施监护使用的C类整改项目（不超过5项含5项），使用单位应对上述整改项目继续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监护使用（在联络单上签署监护使用的意见）。

（三）现场检验及整机检验

1.申报现场检验时施工单位应向检验机构提供表一所示21～24项资料。

2.监检人员进行现场检验，改造单位和使用单位应做好现场检验配合工作，如事先准备好砝码等。

人员配合要求同“安装监督检验”。

（四）其它要求
1.检验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检验机构应在现场检验结束时，将向受检单位出具《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联络单》，提出整改要求。

2.受检单位应当按照《联络单》的要求及时整改，并且在规定的时限内向检验机构提交填写了处理结果的《联络单》以及整改报告等见证资料，如在约定的时间内施工单位未将《联络单》反馈给检验机构，检验员出具《特种设备检验意见通知书2》，并同时上报监察部门。

3.检验人员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对整改情况进行确认。

4.如施工单位无法整改合格的，由检验机构出具不合格报告并通报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5.在完成检验前受检单位必须向监检人员提供表二所示17～24项资料。在检验完成（需整改的，应在提供整改资料后）10个工作日后，凭缴纳检验费收据向检验机构领取检验报告及电梯使用标志。

6.电梯不合格的，施工单位经整改后重新提供自检报告和申请单进行检验。

特种设备检验申请表

（电梯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

                                               申报单号： 

	施工单位
	单位名称：                                                    
安装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使用（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检验类别
	□安装监督检验  □改造监督检验  □重大维修监督检验 

	电梯：      台     扶梯：    台      杂物电梯：      台

	报检设备一览表（可加附页）

	序号
	设备名称
	产品编号
	使用登记证号（改造、重大修理）

	
	
	
	

	
	
	
	

	
	
	
	

	
	
	
	

	□本单位已领取《特种设备检验一次性告知书》，并知悉其要求。承诺按照《特种设备检验一次性告知书》及相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在检验人员到达现场前做好检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保障现场条件符合检验工作要求。凡未按上述要求申请报检所造成的相应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本单位对所提供的信息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因提供不实的信息资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负责。

□由于设备未按相应技术规范要求提前一个月报检，已影响到检验机构检验业务计划安排，如到期未经检验，该设备停止使用，待检验合格后再启用。

□由于设备报检已超期，自报检之日起停止使用该台设备，待检验合格后再启用。

申请单位签（章）：

报检人员（签名）：             报检日期：

	□接受申请。我单位将在10个工作日内派出检验人员实施监督检验。请按照相关安全技术规范和一次性告知书的要求，安排人员配合，准备相关资料，做好现场检验前的准备工作。
检验机构联系人：           电话：

	□不接受申请。原因：

□未办理开工告知。        □制造许可证明文件不符要求。

□安装资质条件不符要求。  □安装工作已经完成。
□其他：    

	经办人
	
	办理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检验申请表一式两份，报检单位和检验机构各存档一份，不同意受理的由检验机构经办人抄报监察部门，监察部门签署意见后重新申报检验。业务咨询及受理电话：0875-2196779。

服务指南及表格下载：http://www.ynbszj.com/  点击“办事指南”→“特检业务”。

特种设备检验一次性告知书

（电梯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
一、现场检验时请向检验机构提供以下资料：

1.电梯制造许可证、电梯安装、改造、重大维修许可证。

2.安装、改造、重大修理、告知书。

3.电梯整机型式试验合格证书或者报告书。

4.产品质量证明文件（产品合格证）。

5.门锁装置（层门、轿门）、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层门、悬挂装置、玻璃轿门(如果有)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如果有）、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如果有)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轿厢意外移动装置、驱动主机、控制柜等安全保护装置和主要部件的型式试验合格证，以及限速器和渐进式安全钳的调试证书。

6.机房或者机器设备间及井道布置图，其顶层高度、底坑深度、楼层间距、井道内防护、安全距离、井道下方人可以进入的空间等满足安全要求。

7.电气原理图，包括动力电路和连接电气安全装置的电路。
8.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

9.自动扶梯梯级或者踏板等承载面板、梯级（踏板）链型式试验报告，护壁板采用钢化玻璃的证明。

10.施工方案。

11.施工过程记录和自检报告。

12.变更设计证明文件（如果有）。

13.安装质量证明文件。

14.土建合格报告。

15.安装改造、重大维修授权书。

16.改造或者重大维修的清单以及方案。

二、检验现场应满足以下要求
1.机器设备间的空气温度保持在5℃～40℃之间；          

2.电源输入电压波动在额定电压值±7％的范围内；                         

3.环境空气中没有腐蚀性和易燃性气体及导电尘埃；                                                       

4.检验现场（主要指机器设备间、井道、轿顶、底坑）清洁，没有与电梯工作无关的物品和设备，基站、相关层站等检验现场放置表明正在进行检验的警示牌；

5.对井道进行了必要的封闭。

6）特殊情况下，电梯设计文件对温度、湿度、电压、环境空气条件等进行了专门规定的，检验现场的温度、湿度、电压、环境空气条件等应当符合电梯设计文件的规定。

7.使用单位（或建设方）相关负责人以及电梯管理人员，安装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及调试人员到场参与。

8.现场检验配合人员：施工单位应为检验机构每个检验组至少配备2名检验配合人员（应熟悉被检设备电气控制线路，可以进行线路短接、清除故障等操作），以及适当数量的搬运人员，用于搬运试验用砝码。

对于不具备现场检验条件的电梯，以及继续检验有能发生危及检验人员安全或者有可能发生设备安全事故的，检验人员可以终止检验，由检验员书面告知使用单位（必要时抄报监察部门），并双方签字确认；因受检单位的原因致使检验人员不能按约定时间进行检验，并且不提前通知检验检测机构的，应按照相应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加收20%的检测费。

附件1
特种设备检验资料审查通知单

（电梯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

施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出厂编号：                        使用单位：
	 1.施工前提供的资料                                        

	序号
	资料内容
	报检确认（施工单位）
	符合性确认（检验人员）
	审查记录

	1*
	制造许可证明文件
	
	
	

	2*
	电梯整机型式试验合格证书或者报告书
	
	
	

	3*
	型式试验合格证书副本

	限速器
	
	
	

	
	
	安全钳
	
	
	

	
	
	缓冲器
	
	
	

	
	
	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如果有)
	
	
	

	
	
	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如果有)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驱动主机
	
	
	

	
	
	控制柜
	
	
	

	
	
	门锁装置（层门、轿门）
	
	
	

	
	
	层门
	
	
	

	
	
	玻璃轿门(如果有)
	
	
	

	
	
	自动扶梯或者自动人行道：对于玻璃护壁板，还应当提供采用了钢化玻璃的证明
	
	
	

	
	
	自动扶梯梯级或者踏板等承载面板、梯级（踏板）链
	
	
	

	
	
	破裂阀/节流阀
	
	
	

	
	
	悬挂装置：
	
	
	

	4*
	调试证书副本：限速器、渐进式安全钳
	
	
	

	5*
	电梯机房或者机器设备间及井道布置图等
	
	
	

	6
	电气原理图，包括动力电路和连接电气安全装置的电路；液压系统原理图
	
	
	

	7
	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
	
	
	

	8*
	质量证明文件.
	
	
	

	9*
	自动扶梯或者自动人行道驱动或转向站及总体布置图
	
	
	

	10*
	安装许可证及授权书
	
	
	

	11
	施工方案
	
	
	

	2.施工过程提供的资料
	

	12
	施工过程记录
	
	
	

	13*
	自检报告
	
	
	

	14*
	变更设计证明文件（如果有）
	
	
	

	15*
	电梯土建合格报告（有安装单位确认符合要求的声明和公章或者检验专用章）
	
	
	

	16*
	安装质量证明文件
	
	
	

	3、改造、重大维修单位提供的资料
	

	17*
	改造或者重大维修许可证和告知书
	
	
	

	18
	制造厂授权书（2014年1月1日前出厂可不提供）
	
	
	

	19*
	改造或者重大维修的清单、改造的相关图样、计算资料、施工方案
	
	
	

	20*
	所更换的安全部件产品合格证、型式试验合格证书副本
	门锁装置
	
	
	

	
	
	限速器
	
	
	

	
	
	安全钳
	
	
	

	
	
	缓冲器
	
	
	

	
	
	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驱动主机
	
	
	

	
	
	控制柜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21
	拟加装的自动救援操作装置、能量回馈节能装置、IC卡系统的下述资料（属于改造时）：⑴*加装方案（含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⑵*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标明产品型号、产品编号、主要技术参数，并且有产品制造单位的公章或者检验专用章以及制造日期；⑶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包括安装、使用、日常维护保养以及应急救援操作方面有关的说明。
	
	
	

	22
	施工过程记录
	
	
	

	23*
	自检报告
	
	
	

	24*
	改造、重大维修质量证明文件
	
	
	

	一、施工前：□经核查，出厂资料完整有效，安装资质符合要求，可以进入下步工序。

□经核查，所提供资料不符合要求，须按要求补齐相关资料重新核查。 

施工后：□经核查，施工资料齐全有效，可以进入下步工序。  

  □经核查，所提供资料不符合要求，须按要求补齐相关资料。
存在问题如下：



	郑重承诺：

我单位提供的所有报检资料真实有效，我单位对提供的资料真实性负责。 

施工单位报检人：                施工单位公章 
	口 资料复查符合要求，可以进入下步工序  

 复查人员：               复查日期：

资料审查人：                          年        月        日


注：1.资料齐全完善的划√，有缺陷的划○，无资料的划×，不适用的划 / ；2.上述文件若为复印件则必须加盖公章或者检验合格章；3.带*号须复印一份后加盖施工单位章给检验单位留存，4.施工过程中的资料审查由现场检验人员审查填写;5.A类项目不符合要求的现场出具检验意见书，中止检验。4.施工过程中的资料由现场检验人员核查填写。
